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发布 2025 年首批重点
产业链科技攻关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市（州）、扩权县（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省级有关部门，

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15+N”重点产业链强链

延链补链，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现启动首批科技攻关项目申

报工作。

一、申报要求

所有申报项目均需符合以下申报要求和相关指南要求，所有

附件材料均需在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上传。

（一）项目申报单位要求。

1. 项目申报单位包括项目牵头单位和项目合作单位。

2. 项目牵头单位应是注册地在四川省境内，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且具备科研开发、科技服务和决策咨询研究能力的企业，鼓

励产学研单位联合攻关。

（1）原则上应是相关产业链工作方案中明确的链主企业。

（2）相关产业链工作方案中未明确链主企业的，应为有效高

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

头企业、国（省）级科技创新平台的依托企业等。



3. 项目合作单位可为境内外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

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和其他具备科研开发、科技服

务和决策咨询研究能力的企业及单位。

4. 项目申报单位应对申报项目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发现项目或申报材料造假，申报项目不予立项，项目申报单位纳

入科研失信记录。

5. 多家单位联合申报项目，应签订该项目合作协议（加盖法

人单位公章），作为申报书附件材料扫描上传。

6. 申请经费与自筹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2（指南另有要求的

以指南要求为准），并需提供自筹能力相关支撑材料（以下材料

之一：电子税务局下载的 2024 年第四季度企业财务季报、2024

年 12 月末银行对账单、2024 年 12 月末存款证明），财务数据涉

密的单位除外。

7. 项目申报单位无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限制申报记录，无在

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

记录。

（二）项目申报人要求。

1. 项目申报人包括项目负责人和项目参与人。

2. 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为该项目主体研究思路的提出者和

实际主持研究的科技人员。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

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



3. 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为 1965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中国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外籍专家除外），指南中有明确要求

的按指南要求执行。

4. 鼓励在川工作的外籍科技人员申报项目。作为项目负责

人申报项目的，项目实施周期应处于其聘用合同中规定的聘用期

限内，聘用合同应作为申报书附件材料扫描上传。

5. 项目负责人一般应为牵头单位人员。按照《关于支持和鼓

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人社部规〔2017〕

4 号）文件精神，允许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的科技人

员，经所在单位批准从事创业或到企业开展研发、成果转化等。

属于此类情况的科技人员由高校、院所统一向科技厅报送名单，

可作为离岗创新创业、兼职创新创业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6. 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指南

中对项目负责人有明确要求的按指南要求执行。

7. 同一年度、同一项目申报人新申报项目总数不得超过 2

个。其中：作为项目负责人牵头申报 2025 年度项目限 1项，目前

承担有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或还在限制申报期内的项目负责人不得

牵头申报。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因申报新项目而退出在研项目；

退出项目研发团队的，在原项目执行期内原则上不得牵头或参与

申报新的项目申报。

8. 指南编制专家不能申报其参与编制指南的科技计划项

目。



（三）推荐单位要求。

1. 各推荐单位可在此通知基础上另行制定通知，明确当地

项目申报截止时间和报送流程。

2. 各推荐单位应加强对所推荐的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

合规性审核，按时将推荐项目通过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统一

推荐，向科技厅报推荐函并附项目汇总表。

3. 审核未通过的项目由推荐单位退回。

（四）其他要求。

1. 同一项目不得以任何形式跨计划、跨专项重复申报。

2. 申报项目应严格按申报通知要求，提供满足指南相关限

制条件的附件材料和证明项目前期研究基础的附件材料并在线上

传。

3. 申报通知及指南中要求上传的企业财务年报、季报均需

提供从电子税务局中下载的报表。

4. 指南中明确只支持 1 项的，如申报项目评审结果相近、

技术路线明显不同时，可采取“赛马制”方式同时支持 2项。

5. 项目执行期从 2025 年 4月 1日起，执行年限具体见指南

要求。

6. 研究项目如涉及我国人类遗传资源采集、保藏、利用、对

外提供等，应签订《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承诺书》并作为申报书附

件材料扫描上传。



7. 项目申报单位及项目申报人应严格遵守科研伦理相关规

定。

8. 项目申报单位应开发并设立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

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学

术助理和财务助理等工作的科研助理岗位，所有项目均需配备科

研助理。

9. 网上不受理涉密项目。各项目申报单位也不得在四川省

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中上传涉密资料。

二、专项资金支持方式

专项资金采取前补助支持方式。

三、申报流程

（一）申报身份获取。

申报单位管理员、项目负责人登录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网址：http://202.61.89.120/），进行身份注册和实名认证，

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需完整、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已注册过的

单位和个人凭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并补充完善相关信息，审核通

过后方可进行项目申报。

（二）申报书填报。

项目申报书由项目负责人填写（指南有特殊说明的除外）。

项目负责人登录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根据相关指南提出的

具体申报方向，按照提示，在线填报项目申报书和上传附件，盖

章页（推荐单位可不盖章）扫描后在线上传。

http://202.61.89.120/


（三）申报书撤回、修改。

在推荐单位规定的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以前，项目负责人、申

报单位可在线主动撤回申报书并进行内容修改。

（四）申报单位审核。

申报单位登录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在推荐单位规定的

截止时间前对项目申报书进行在线审核和提交。

（五）推荐单位审核、汇总、报送。

推荐单位进行项目的审核、汇总，完成网上审核和提交，出

具项目推荐函并附项目汇总表（在线打印）报科技厅。不受理牵

头单位直接报送。

四、申报时限

（一）项目申报单位网上填报截止时间为：2025 年 2 月 27

日 18 时。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将在申报截止时间 2025 年 2

月 27 日 18 时自动关闭。

（二）项目申报单位在线将申报书提交至推荐单位，具体截

止时间以各推荐单位通知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三）推荐单位报送推荐函（含项目汇总表）截止时间：2025

年 3月 3日 18 时，逾期不予受理。

五、材料报送

为减轻科研人员和申报单位负担，项目申报时暂不提交项目

申报书纸件。另行通知申报书纸件报送。未立项项目无需报送纸

件。



推荐函（含项目汇总表）寄送地址：成都市学道街 39 号，

科技厅 320 室，联系人：屈智 028-86671416。

六、申报咨询

（一）申报指南咨询（咨询时间：工作日 8:30—12:00,14:00

—18:00）。

1. 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攻关项目：028-86711518；

2. 绿色建材产业链攻关项目：028-86730190；

3. 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产

业链攻关项目：028-62103772，86717630；

4. 医药健康产业链攻关项目：028-86674945，86710813。

（二）申报流程咨询（咨询时间：工作日 8:30—12:00,

14:00—18:00）：028-86715358，028-86671416。

（三）技术支持热线（咨询时间：工作日 9:00—17:00）：

028-85249950，028-65238378。

七、特别申明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为项目申报单

位代理项目申报事宜，申报单位必须自主填报项目申报书。凡是

购买、或委托代写项目申报书，或是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一经

发现并查实，即视为骗取财政资金，一律不予受理、取消申报资

格或撤销立项项目，并按规定严肃处理。知情者可向四川省科学

技术厅科研诚信与科普处举报，举报电话：028-86728905。



附件：2025 年首批重点产业链科技攻关项目申报指南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2025 年 1月 27 日


